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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TO反倾销规则的改革和完善一直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内容，规则谈判工作组主席加尔米斯先生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公

布了两个《反倾销协议》的修订草案。作为多哈谈判的最新成果，该草案对现行《反倾销协议》进行了诸多修订。本文对修订草

案中的倾销幅度认定时“归零法”的适用、评估损害的因果关系认定、公共利益、日落复审四个焦点问题进行研究和评析，希望

能在理性评估该草案的意义上，为我国下一阶段谈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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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1月31日WTO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谈判）以来，WTO规则谈判一直是本轮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其中，反

倾销协议的修订更是谈判各方关注的焦点。2007年11月30日，WTO规则谈判工作组主席、乌拉圭常驻WTO大使加尔米斯先生（Guill

ermo Valles Galmes）公布了关于《反倾销协议》的修订草案（Chair Text，下文简称“主席文本”） [ 1 ] 。自此，WTO规则

谈判小组进入主席文本的实质性磋商阶段。2007年12月12日，规则小组所有成员就主席文本进行首次磋商。2008年1月至5月，规

则谈判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就主席文本进行了五次磋商。由于该文本对多哈下一阶段谈判的进程和结果将产生重大影响，故

各成员均高度重视。该文本吸纳了许多成员方关于澄清、改进反倾销规则、提高透明度、明确审查标准、严格反倾销纪律等方面

的提案内容，大多数成员方肯定其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但对一些核心问题，如“归零法”、“日落复审”、“反规避”仍然存在

较大分歧。主席呼吁各成员方增强磋商，尽量减少分歧并努力寻求共识。2008年12月19日，加尔米斯先生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反

倾销协议》修订草案，即“新主席文本” [ 2 ] 。尽管该文本是在吸取各方对前一文本提出的意见后公布的，但它并没有给成员

带来太多惊喜，正如主席先生所言，在各方对峙且毫无妥协的情况下，他难以提出平衡所有成员立场及关注点的文本。该文本保

留了成员方达成共识的条款，对那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取消了原来文本中的具体规定，但以括号和黑体字的方式在正文下方予以

评注，以期待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各方能集中精力协商解决这些焦点问题。主席文本在倾销幅度计算中的“归零法”的适用、损

害认定中因果关系的“非归因性”、公共利益、日落复审、立案、被调查产品、反规避、提高反倾销调查程序透明度、建立反倾

销措施委员会的定期审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要修订，本文限于篇幅原因，无法在此逐一论述，仅对文本中最具争议性的前四方

面内容进行研究。 

    （一）关于倾销幅度计算中的“归零法”问题 

倾销和损害的认定是反倾销法律的核心内容，它是决定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两个实质性步骤。关于倾销认定的规则，实践中出现了

一些技术难题和争议，比较典型的是倾销幅度计算中的“归零法”问题。“归零法”是WTO部分成员用以计算倾销幅度的特殊方

法，即调查当局将受调查的进口产品与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按照型号或类别分为若干组，分别认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在此基

础上将各组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若某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则认定该倾销幅度为正，反之为负。调查

当局将负的倾销幅度归为零，而不是与其他正的倾销幅度相互抵消，在此基础上调查机构再计算整个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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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法在客观上能造成倾销的假象且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倾销的幅度，严重违背《反倾销协议》公平公正的精神[ 4 ] 。在

日本诉美国归零法和日落复审案（WT/DS322）、墨西哥诉美国不锈钢反倾销案（WT/DS344）、欧盟诉美国继续使用归零法案（WT/

DS350）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一致裁决“归零法”违反了《反倾销协议》。但是，美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持认为《反倾销协

议》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负倾销幅度不能归零。由于WTO《反倾销协议》未明确规定该问题，使得归零法的适用成为一个长期备受争

议的问题。 

在主席文本出台以前，各成员方对该问题的立场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联谊小组”（Friends of Antidumping Negotiatio

n） 的成员方为代表，主张对《反倾销协议》进行实质性修改，严格反倾销纪律。他们一致认为，调查机关在累计计算倾销幅度

时，应将正负值抵消，负倾销幅度不能归零。[ 5 ] 另一派是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立场与“联谊小组”截然不同，坚持认为归

零法可以适用于反倾销调查程序，包括初审和复审，并强烈要求在《反倾销协议》中明确规定调查当局没有将正负倾销幅度进行

抵消的义务。[ 6 ]  

为了平衡双方利益，主席文本建议在《反倾销协议》中增加第2.4.3条（即第2条第4款的第3项），规定调查当局在累积评估倾销

是否存在和倾销幅度的大小时，应分三种情形处理负的倾销幅度：（1）如果依据《反倾销协议》第5条发起的初始调查使用“加

权平均对加权平均”的比较方法，调查当局则应该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结果考虑在内，即对负的倾销幅度进行抵消，禁止

采用归零法；（2）如果依据《反倾销协议》第5条发起的初始调查使用“单笔交易对单笔交易”或者“单笔交易对加权平均”的

比较方法，调查当局则可以忽略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结果，即不考虑负的倾销幅度值，可以采用归零法；（3）如果调查当局

依据《反倾销协议》第9条及第11条进行复审调查时，可以忽略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结果，即不考虑负的倾销幅度值，可以采

用归零法。[ 7 ]  

不难看出，该条款主要考虑了美国的立场，而且有些讨好美国 。因为，在初始调查程序中只有使用“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的比

较方法时，才禁止采用归零法；明确承认复审时以及初始调查时的其他比较方法中可以采用归零法。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内

容作为平衡双方利益的权宜之计，它肯定无法解决归零法这个长期存在于反倾销实践中的大“麻烦”。对该问题，学界的忧虑之

处在于，归零法在初始调查程序和复审程序中受到不同的待遇，这 在逻辑上是混乱和相互冲突的，[ 8 ] 为什么初始调查程序中

可以部分地禁止适用归零法，而在复审程序中又能全面适用归零法？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也找不出任何法理依据予以支

持。 

事实上，各方关于归零法的争议一直是多哈回合反倾销规则谈判的极大障碍。从实践来看，它的确是践行反倾销规则的顽疾，而

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两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毫无妥协之意。新的主席文本在取消归零法分三种情况予以适用的条款的同

时，以括号和黑体字的方式在正文下方评注了成员方对该问题非常深刻的分歧，[ 9 ] 可见，下阶段对此问题的谈判将会多么艰

难。 

（二）关于损害认定中因果关系的“非归因性”问题 

在反倾销调查中，确定倾销产品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往往是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关键。WTO《反倾销协议》有关损

害认定的规则除了要求认定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的存在，还要求确定该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面，《反倾销协议》

第3条第2款和第4款从正面明确了认定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第3.5条要求调查当局在考虑进口以外的影响因素

时，必须确定这些因素“不能归咎于倾销的进口”（下文简称“非归因性要求”）。该条款的重要意义在于避免武断地采取反倾

销措施，预防反倾销措施的滥用，但最关键的一点是第3.5条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才能确保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没有错误地归咎于

倾销进口产品。在WTO规则的约束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成员方常常按各自的理解行事，导致这一规定流于形式。值得庆幸的是，

争端解决机构为了强化多边纪律对成员方的约束力，对该条进行了解释。在“日本诉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中，上诉机构指出，

为了确保调查当局适用第3.5条时不会错误地将其他已知因素的损害作用归咎于倾销进口货物，调查当局必须适当地评估这些其他

因素的损害作用。该评估必须涉及到识别和分离其他因素的损害作用。[ 1 0 ]  

第3.5条是一个宽松的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标准。正因为现行反倾销规则缺乏认定因果关系的精确标准，才导致各成员方内部

的反倾销法律对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缺乏透明度，使之沦为部分成员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工具。针对这一问题，主席

文本主张在《反倾销协议》第3.5条增加如下内容：调查机关的调查需以“定性分析法”为基础，分析损害的性质、程度、地域集

中性以及损害的持续时间等；调查机关应该寻求识别和区分其他因素和倾销进口产品在所造成损害上的不同作用，但他们无需对

两者具体作用进行定量分析，也不必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比较。[ 1 1 ]  

该条款体现了“联谊小组”成员方及中国的立场，即要求在《反倾销协议》中明确写入因果关系认定时必须识别和分离其他因素

造成的损害。[ 1 2 ] 但它同时赋予调查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又使得有所明确的因果关系标准陷入模糊状态。在识别和区分不

同因素所导致的损害后，必然涉及到对这些因素在损害形成方面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只有在进口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造

成的损害远大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时，才能排除其他因素，认定倾销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调查机构只是对造成损

害的各种因素进行识别和区分，而不对其所起的不同损害作用加以比较，那么关于识别和区分的规定就毫无意义。绝大多数成员

方和部分学者认为，此项修改减损了现行协议对于认定因果关系的要求，弱化了“非归因性义务”，是一种倒退。[ 1 3 ]  

新主席文本对第3.5条进行修改后，不再涉及就倾销进口产品和其他因素在造成损害时的不同作用进行定量分析的问题，只是概括



地谈到调查当局应该调查除进口产品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倾销造成的损害，对于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绝对不可以归因于

倾销产品。[ 1 5 ] 它仅概括地规定了“非归因性”调查的义务，却没有明确如何进行定量比较分析出哪些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

造成损害等问题，仍然给成员方滥用反倾销措施留下很大空间。 

（三）关于公共利益问题 

现行WTO《反倾销协议》并没有明确地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需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仅在《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2款规定，“主管

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提供与关于

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的调查有关的信息。”然而这一条款只要求调查当局为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参与的机会，并没有要求他

们提供与自身利益有关的信息。随着经济学家对反倾销制度不合理性的论证，以及竞争法学者对反倾销法律的尖锐批评——反倾

销法的保护对象与竞争政策保障的公平竞争理念相冲突，[ 1 6 ] 要求改革反倾销法律规则的建议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乌拉

圭回合关于反倾销规则的谈判中，一些主要成员方，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提出公共利益问题，尤其要求扩大、强化公

共利益条款，[ 1 7 ] 而该问题同样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热点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增设公共利益条款就会遏制动辄采取反倾销

措施的保护主义的肆虐。[ 1 8 ]  

因公共利益条款在《反倾销协议》中的缺失而引发的争议由来已久。主席文本在反倾销税征收一节增加了第9.1条，要求各成员方

在国内法中规定相关的程序，在调查机关进行反倾销裁决时，适当考虑受反倾销税影响的下游用户、原材料供应商、相关零售商

和消费者组织在内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该程序以及据此做出的决定不受国内司法审查、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协议》以及

任何其他WTO协议的监督。[ 1 9 ] 诸如“联谊小组”成员、欧盟、加拿大、印度、中国等支持该规定，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反对

该规定，它们坚持认为该条款会干预正常的反倾销调查。[ 2 0 ] 虽然该条没有设置具体的程序，但它毕竟向兼顾各方利益、维

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迈进了一步，应当值得肯定。 

但是，新的主席文本再次取消了该条款。关于公共利益审查问题，成员方的分歧非常尖锐，反对方所提出的意见主要基于以下两

点理由：第一，要求在国内法中规定相关程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2 1 ] 第二，如果在反倾销调查中加入此项规定将导致时

间成本的上升。[ 2 2 ] 其实上述理由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就要求成员方在国内法中建立

相关保证实施该协议的各种司法程序，具体建立什么样的程序仍由成员方决定，并未侵犯成员方的国家主权。第9.1条的本意亦如

此。 

（四）关于日落复审问题 

日落复审又称为期终复审或期满复审。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11.3条的规定，日落复审是指在反倾销措施执行满5年之前的合

理时间内，由反倾销主管机关主动发起或者由利害关系方申请而启动的对反倾销措施应否如期终止进行审查的程序。该程序的设

立是为了限制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时间效力，有学者称该制度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公平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运用于反倾销法制之中。

[ 2 3 ] 应该说这是在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多边体制中建立合理反倾销制度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但是，《反倾销协议》对日落复审只做原则性规定，它所确立的日落复审规则由成员方依据自己的国内法来执行。从十几年的实

践情况来看，这项制度的落实并未达到其设立之初衷。第一，《反倾销协议》第11.3条明确了日落复审的两种启动方式：其一是

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并规定国内产业或其他代表提出的请求应当是“适时的、有根据的”；其二是由主管当局主动发起，但对之

既未规定证据标准，也未规定可以适用第5.6条（即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存在倾销和损害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局才能主

动调查）的证据要求。因而，该条没有对反倾销主管当局发起日落复审的条件做出限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当局自行决定发起的复

审成为一种到期自动启动的复审程序。[ 2 4 ] 第二，第11.3条所规定的复审裁决事项以“预见性”的方法为基础。也就是说，

复审当局对终止反倾销措施所可能发生的后果做出预计，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后，损害可能继续或重新出现，则它将在日落复审

中裁决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不难看出，这种裁决具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无疑增强了调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反倾销协

议》所规定的复审裁决事项不同于一般的调查，这在客观上使日落复审程序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反倾销调查的特殊程序。加之

《反倾销协议》所规定的整个日落条款，除了第11.4条指明日落复审程序应适用协议第6条关于证据和程序的规则之外，并未明确

判断倾销和损害可能继续存在的标准。这使得国内调查机关的裁量权可以无限扩大，而这种不受限的自由裁量权在国内政治经济

利益的驱动下，极易沦为成员方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工具。第三，第11.3条并没有强制性地规定5年后终止征收反倾销税，而

现行日落复审所要求的实体证据只要能够证明某种推测就行，因此日落复审调查的结果，并不能有效防止反倾销措施的无限延

续，使日落复审案件无法“日落”。在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征税期甚至长达15到20年。[ 2 5 ]  

针对这些问题，主席文本在第11.3条增加如下内容：（1）第11.3.1条规定，发起日落复审应由国内产业或国内产业代表提出申

请，申请必须是书面形式。申请书应包括可合理获得的证据，并说明反倾销措施取消后，倾销和损害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的理

由。（2）第11.3.2条规定，调查机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主动发起日落复审调查，但应当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并以公告的方式说明

自己启动调查的理由。（3）第11.3.3条规定，日落复审应在反倾销措施5年到期之前6个月内启动，最迟应在反倾销措施到期之日

后6个月内完成。如果在到期日后完成调查，且调查结果为终止反倾销措施，则应当退还在到期日后征收的反倾销税及相关利息。

（4）第11.3.4条规定，调查机关在审查取消反倾销措施后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时，应对肯定性证据和相关因素进

行客观审查。（5）第11.3.5条规定，反倾销税征收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0年。（6）第11.3.6条规定，在反倾销措施10年期限终

止后的2年内，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协议》第5条根据申请再次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可以依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立即采取临时措

施，经调查确定的征税措施可追溯至申请前90天。[ 2 6 ]  

主席文本对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规定了强制日落制度，并且严格了提起复审的标准和条件，明确复审调查的要求和程序，尤其



强化了对调查机关主动启动复审和证据采信的约束，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日落复审制度的完善。但是文本第11.3.6条设置的临时措

施制度，又使得日落复审的强制终止效果大打折扣。同时，从第11.3.4条可以看出，日落复审仍然是一种对将来事实推断和预测

的“可能性”审查，关于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认定标准依旧不够清晰。 

新的主席文本却将第11条下新增的6项内容全部取消，原因是成员方的分歧。主要分歧有两点：第一，是否有必要对反倾销日落复

审规定一个强制日落的期限；如果有必要，如何设置该期限才最为合适；第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额外的标准和规范来规制日

落复审决议的形成；如果有必要，设置何种规范才比较适度；启动日落复审应该适用什么样的规范，而对于启动复审的证据门槛

和调查的期限也一直存在激烈争论。[ 2 7]  

新主席文本将07年主席文本中涉及上述四个问题的具体内容通通取消，其原因在于成员方各自站在自身的政治经济立场上考量而

难以达成共识。加尔米斯先生在新主席文本中注明面临争议的焦点问题，以期在后续谈判中成员方能集中讨论、澄清。[ 2 8] 这

些举动看似提高了效率，但折射出的却是深深的无奈。而从前后两个主席文本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试图直接修改现行

《反倾销协议》部分条款的尝试，面临着非常强大的阻力，反倾销的初步改革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更始是举步维艰，这

也充分反映了各国经济利益矛盾的尖锐。 

结语 

主席文本的出台是尽量折衷各方利益的结果。WTO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反映自己立场的条款，但也能发现自己所不愿看见的内容，

这是所有国际法律文件草案的特点。[ 2 9] 《反倾销协议》毕竟是WTO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协调全球多边贸易的规范

性文件，其任何条款的修改、创设都是国际社会争论与妥协的结果。如果成员方无限夸大于己不利条款的消极因素，而忽视其中

的进步因素，显然无益于解决问题，只能使下一阶段的谈判硝烟再起。正如加尔米斯先生所言，就目前来说，他缺乏一个足够的

广泛基础以提出一个新的平衡方案，成员方应该对谈判、对他们自己寄予期望而不是主席文本。[ 30] 无论如何，主席文本为下

一阶段的反倾销谈判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使各成员能更集中地讨论问题，多哈回合要想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还需要各方付出

极大的努力和让步。《反倾销协议》的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